
关于转发《关于严格控制到边境城市等
重点地区出差旅行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镇、街道办事处，区委、区政府各部门，驻区、区直各单位：

现将《关于严格控制到边境城市等重点地区出差旅行

的通知》（赣市新冠指办字〔2020〕270号）转发给你们,

抓好文件精神贯彻落实。

赣州市章贡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

2020 年 9 月 23 日






